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污染土壤治理支出 项目年份 2023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指标结余收回数 

31561 -28472.35 3088.65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3088.65 3088.65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3088.65 3088.65 

污染土壤治理支出 3088.65 3088.65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100% 1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100%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100% 1 

过程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100% 4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产出目标 

污染治理

面积 
=24 亩 9.2 24 亩 9.2 

污染地块

治理项目

数 

=6 个 9.16 6 个 9.16 

治理监理

合格率 
=100% 9.16 100% 9.16 

治理及时 及时 9.16 100% 9.16 

效益目标 

污染土壤

治理修复

达标率 

=100% 9.16 100% 9.16 

土壤污染

治理复检

机制健全

性 

健全 9.16 100% 9.1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3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1.苏州新霖化工厂（乳酸厂）原址地块修复治理，占地面积 0.87 万平方

米，土壤污染类型为氯仿、二氯乙烷、三氯乙烯等，项目治理采用异位



热脱附、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项目总投

资 9707 万元。2. 苏化厂原址 3 号场地治理项目，项目位于姑苏区湄长港

河以南、苏化 2 号地块以西，治理面积 4.9 万平方米，土壤污染为有机物

氯仿和重金属砷等污染，地下水污染主要为有机物 1、2-二氯乙烷。治理

采用土壤异位热脱附、原位与异位固化稳定化，地下水抽出处理，项目

总预算 6123 万元。3. 苏州染料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总投

资 3918 万元。4. 苏州塑料三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总投资

5561 万元。项目位于姑苏区冬青路西、苏苑路北，占地面积 5 万平方米，

污染类型为重金属砷、汞和多环芳烃污染。项目采用异位热脱附、异位

固化稳定化和地下水抽出处理方式治理。 

项目总目标 

1.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和生态环境要求，对苏州新霖化工厂（乳酸厂）

原址地块修复治理。2. 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和生态环境改善要求，

对苏化厂原址 3 号场地进行治理，改善土壤生态环境。3. 根据市政府相

关文件和生态环境要求，对苏州染料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治理，改

善当地土壤生态环境。4. 对苏州塑料三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治理，

达到生态环境改善要求。 

年度绩效目标 

1.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和生态环境要求，对苏州新霖化工厂（乳酸厂）

原址地块修复治理。2. 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和生态环境改善要求，

对苏化厂原址 3 号场地进行治理，改善土壤生态环境。3. 根据市政府相

关文件和生态环境要求，2023 年度对苏州染料厂原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

治理。4. 根据市政府相关文件和生态环境改善要求，对苏州塑料三厂原

址场地污染土壤修复治理。 

项目实施情况 

该项目年初预算数 31561 万元，年中调减 28472.35 万元，实际支付数为

3088.65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全年污染治理面积 24 亩，污染地块治

理项目 6 个，治理监理合格率 100%，污染土壤治理修复达标率 100%，土

壤污染治理复检机制健全，治理及时。 

项目管理成效 

1.2023 年已完成治理修复工程，因因污染治理修复政策调整，项目效果

评估工作进度停缓。2. 已 2 次申请省级效果评估报告专家评审，待省厅

进一步明确工作安排。3. 补充效果评估工作已完成，待明确地块规划用

途后可申报市级专家评审。4. 待补充效果采样调查工作完成后，可进行

市级专家评审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新霖化工厂原址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项目现场修复施工已经完成

（2023 年 9 月 20 日），现在仅存的问题是项目效果评估工作滞后，至今

暂未启动效果评估工作招标，尚未确定效果评估单位，滞后主要原因是

省生态环境厅对于土壤修复项目效果评估的要求和意见在不断变化，导

致效果评估工作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快速推进。2. 贝斯特地块的调查单

位按照合同约定要求按时完成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工作，并按照国家级江苏省的环境管理要求，先后通过了区级和市级两

级评审。后因泰山大桥规划建设使用了该地块的北侧区域，为顺利按时

推进大桥建设，减少对整个地块的后续影响，经研究对地块规划拆分成

了北区和南区两个地块，调查单位按照两个地块重新完成了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区级和市级专家评审。根据省厅评估中心

的意见，地块边界处超标，需要对地块边界外进行追溯调查清楚，调查

单位对北区地块北侧又开展了一定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最外边的边界



处仍存在污染，但未彻底调查清楚。地块的风险评估报告相关材料已于

2023 年提交江苏省环境评估中心，等待省级风险评估专家评审，截至目

前，未得到省评估中心的反馈。地块目前暂处于搁置状态。造成该现状

的原因主要是省厅评估中心要求地块边界处超标时需要对地块界外外进

行追溯调查，摸清情况，限于该部分工作已超出当初约定合同，没有经

费支持，进一步调查工作已暂停。3.溶剂厂南区项目地块还未进入开发利

用，项目场地面积较大，对外来无关人员进入场地实施强监管，进一步

加强监管措施，另外场地内还存在固化/稳定化填埋区域，禁止开挖扰动。

4.苏化 3 号地块内重金属污染土壤采用原位和异位固化/稳定化技术进行

修复，处理达标后已经现场回填，由于重金属总量未削减，建议强化后

期地块利用的管理。5.染料厂地块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

有机物，采用异位热脱附技术进行修复，修复完成后土壤内的污染物已

经去除，无残留风险，因此地块利用也较为安全，但地块还未正式通过

省厅修复效果验收，需继续按照污染地块进行管理。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项目安全和封闭管理，在等待效果评估阶段保持项目稳定过渡，加

快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快推进项目效果评估进度。2.贝斯特北

区地块界外北侧、南区地块南侧界外区域都存在污染，鉴于北区地块利

用的紧迫性，域都建议尽快启动北区地块界外区域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工作，并把调查结果纳入风险评估报告中，与省评估中心沟通，推进风

险评估的省级评审。同时，根据泰山大桥的建设进度安排，尽快制定北

区地块的污染治理与使用方案，确保泰山大桥的顺利建设。3.在固化/稳

定化区域内设置警示牌，在后期监管期间内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固化/稳

定化区域土壤开发利用时，在出场前需根据接受地环境要求进行环境及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满足接受地环境管理要求方可离场，同时禁止外来

污染土壤堆放。4.地块未移出污染地块名录，监管期间内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在采用固化/稳定化技术处理的土壤区域设置警示牌。采用固化/稳定

化技术处理区域进行开发利用时，针对采用固化/稳定化处技术理的污染

土壤应按照效果评估方案建议，按照当地监管要求进行管理，满足接受

地环境管理要求方可离场，同时禁止外来污染土壤堆放。5.目前地块修复

工作已经完成，应进一步强化成果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场区，禁止

在地块内进行任何和修复无关的活动。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